
 

 
 
 
 
 
 
 
 
 
 
 

 
 
 
 
 

 

  

 

 

 

 

 

 

 
 
 
 
 
 
 
 
 
 
 
 
 
 
 
 
 
 
 
 
 
 
 
 
 
 
 
 
 
 
 
 
 
 
 
 

沧州特刊
2017 年 9 月 25 日 

“敲门行动”违法 
【明慧网】近两个月来，一些地

区出现警察、社区人员对法轮功学员

的“敲门”、拍照等骚扰行动。面对

这种侵犯人权，迫害信仰的扰民行

为，对于参与者所违反的法律法规，

现告知如下： 

一、非法搜查罪、非法侵入住宅罪 

依据《宪法》第三十九条，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

止非法搜查或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 

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

八条，侦查人员执行勘验、检查，必

须持有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的

证明文件。 

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

六条第一款规定，进行搜查，必须向

被搜查人出示搜查证。 

在这次敲门行动中，执法的公安

人员在没有得到主人的允许，在没有

任何检查、搜查的法律文书、没有出

示身份证件的情况下闯入，构成了非

法侵入住宅罪。闯入后，任意搜查、

检查私人住宅，包括录像、照相等。

明显涉嫌非法搜查罪。同时拍照也违

反了《民法通则》第一百条规定。 

二、滥用职权和徇私枉法罪 

公安人员应该依法执法。对法轮

功学员提出的问话不知道是询问还

是讯问，如果是讯问，那么是因为什

么案由？法律依据是什么？《刑事诉

讼法》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款规定，

对被讯问人应该出示人民检察院或

者公安机关的证明文件，而敲门行动

的执法人员没有相关证明文件。例

如：有的公安人员进门就说，我们是

执行上面的通知，你还在炼法轮功

吗？（明显的是一种讯问口气）当学

员反问：我信仰自由，你凭什么干涉

我炼功？公安人员却拿不出“敲门

行动”的依据来。那么，这次敲门行

动的法律依据是什么？为什么不能

公开？公民如何监督？ 

依据《宪法》第三十六条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 

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

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

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

信仰宗教的公民。 

依据《宪法》第五条第三款“一

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

得同宪法相抵触。”第四款“一切国

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

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

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

为，必须予以追究。”第五款“任何

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

法律的特权。”依据《立法法》第八

十七条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

切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

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都不得同宪

法相抵触。 

如果《宪法》和法律是行政法规

及执法行为的衡量标准，在“敲门行

动”中公安人员没有依照法定程序

执法，还认为：我是在执行国家的政

策。是《宪法》与法律错了吗？绝对

不是！那么该由谁来承担这个责任？

是执法的公安人员错了？还是“敲

门行动”的行政政策的本身违反《宪

法》与法律法规？ 

在这次敲门行动中，还有的公安

人员对法轮功学员家属进行恐吓，让

学员家属违心提供敏感的信息，包括

私家车、电话、QQ 号和微信号等私

人敏感信息。严重侵犯人权。 

三、抢劫罪、侵占罪和毁坏财物罪 

法轮功书籍与其它财产被闯入

家中不法人员抢走或毁坏。这种行为

违法的是以下几条法律： 

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禁止“以

暴力、胁迫或者其它方法抢劫公私财

物”包括入户抢劫、抢劫致人重伤、

死亡以及持枪抢劫。 

刑法第二百六十七条禁止抢夺

公私财物，刑法第二百七十条禁止

“将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非法占为

己有”。刑法第二百七十五条禁止

“故意毁坏公私财物”。 

四、现任当政者在与江泽民的迫害政

策相切割 

二零零零年五月十日，公安部发

布了《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

问题的通知》（公通字【2000】39 号），

其中认定了十四种邪教组织（没有法

轮功）。二零一四年六月二日《法制

晚报》又公开重申了这十四种邪教，

根本没有法轮功，明确地向全世界表

明，修炼法轮功是合法的。 

二零一一年三月一日，由柳斌杰

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

署令第五十号文件，废止了一九九九

年的两条有关法轮功书籍的禁令，明

确的表明：在中国印刷、拥有法轮功

相关书籍资料是合法的。 

二零一三年,废止劳教使大批法

轮功学员获得了人身自由。 

二零一五年五月一日，最高法院

发布了通告：有案必立，有诉必理。

这一司法举措将为控告江泽民提供

法律保护与支撑。二十多万名法轮功

修炼者和家人把控告元凶江泽民的

刑事控告状邮寄到两高。 

二零一六年四月，习近平召开了

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在讲话中，他强

调了宗教信仰自由，提出“弘扬中华

民族优良传统，用团结进步、和平宽

容等观念引导广大信教民众”。  

以上一系列相关政策及动态，表

明了当局对法轮功的态度：说明现当

局在与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政策相

切割，也是在向各级公务员（尤其是

公检法司人员）传递了一个清晰明确

的站队信号。这个信号，笔者之所以

整理出来，是为了那些“大权在握”

的执行者，看清当前时局之真实走

向，规避执法行政操作中的风险，如

何选择未来之路，请三思而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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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从今年五月开始，

河间市出现法轮功学员遭骚扰事

件。进入八月，沧州市区及各县市

相继发生了法轮功学员遭辖区派出

所、社区、村干部等部门人员上门

骚扰，善良的法轮功学员一再理性

地对待上门人员，但是至今这种违

法的“敲门行动”还没有停止。 

并且沧州市区出现一些“崇尚

科学，反对邪教（中共才是邪教）”

的条幅；有学校组织学生做“崇尚

科学，反对邪教（中共才是邪教）”

的手抄报；一些村庄还张贴与 “敲

门行动”有关的东西；《沧州晚报》

上刊登了“防范邪教（中共才是邪

教）宣传月活动启动”。 

以下是各地部分遭迫害情况。 

河间市 

大约五月份，龙华店乡孙常村

几个村负责人到法轮功学员常红彪

家骚扰，听说这几个人受乡镇政府

的指使每天到该同修家又吃又喝，

目的是让该同修放弃修炼。被骚扰

的还有王国强。 

大约六月底,法轮功学员李秀

芝、赵铁轮、许国立、藏秋芝被派

出所打电话骚扰；派出所人员到法

轮功学员王恩启、慧香甫夫妇家照

相骚扰；派出所给法轮功学员贾砚

岐家属打电话，家属和贾砚岐一同

去了派出所，在派出所的威逼下，

家人逼迫该法轮功学员放弃修炼。 

六月二十九日，卧佛堂乡北店

一村，村书记阎怀申（阎怀申手机

号：15831890272）带领四名派出所

人员,来到法轮功学员李锅围（女）

家,进门给她照像、录像,还向李锅

围丈夫(不炼功)索要了电话号.阎

怀申对本村另一位 60 多岁的女性

法轮功学员家进行胁迫勒索，该学

员家境困难,女儿按国家政策申请

低保,阎怀申说:“你母亲炼法轮功

不给办”,后又接着说：“你得请吃

饭。”女儿没办法，只好送给阎怀

沧州地区“敲门行动”为害记实
申 400 元钱和烟。 

吴桥县 

八月中旬某天，有两个年轻警

察去吕玉兰家，两个警察带着录音

机，问她炼法轮功吗，她说炼。吕

玉兰给两个警察讲真相，讲炼功后

的家庭变化。 

九月初，梁集镇法轮功学员陶

玉霜、董淑新、李金霞、慈素英、

孙关信、邵金泉、邵明利、戈金芝、

刘春英、王殿芹等被当地警察骚扰，

多人被拍照。连多年不敢炼的徐玉

琴、吴凤芹俩人也遭骚扰。 

青县 

八月三十一日，青县人民医院

儿科护士刘同兰正在单位上班遭到

骚扰，警察手里拿着录像机录像，

刘同兰意识到是为炼功来的，就严

肃地对他说，你为什么给我录像，

我犯了什么法律，我做了什么坏事，

你凭什么给我录像？现在江泽民一

伙的人都在被抓捕，那就是迫害善

良迫害佛法的恶报。他们一看录像

也录不成只好走了。 

九月四日，金牛镇镇政府两个

人到大牛庄田凤普家，其妻子一人在

家，见了面就拍照录像，问还炼功吗，

还问电话号码，其妻子说不能告诉你

们，你们干扰我们正常生活。邻居劝

说两个人快走吧，真出了什么事你们

担不起，他们才走。据了解，上午也

是这两个人，还到大牛庄张玉峰家骚

扰他炼功的母亲，母亲没在家，他们

就打探其他炼法轮功的在哪住。 
目前知道的受到骚扰的还有朱

焕香，张琪伟，孙增权，王姨，石

姨，刘秀芬，赵培臣，小姚，代润

正，赵焕云、马庆玲、李凤珍。 

泊头市 

八月十号，泊头市公安局三个警

察第二次到大法弟子王忙忙的父亲家

去骚去骚扰，理由是王忙忙控告了江

泽民，声称必须找到本人。 

八月上旬，国保大队警察骚扰

了富镇小赵屯的大法弟子。中旬西新店

派出所警察又到西新店乡大法弟子王

水勇家骚扰。 

鼓楼派出所三名警察又到大法弟

子张瑞芬家骚扰。问张瑞芬还炼法轮功

吗？张瑞芬的丈夫对警察说；炼法轮功

祛病健身。警察没说什么就走了。 

遭骚扰的还有石福荣、文庙乡大法

弟子（乡派出所）、张长江（泊头市解

放派出所）。 

九月八号，刘庄派出所三名警察拿

着录像机来到泊头市第二中学找法轮

功学员吴静、刘舒雅、胡献花、孙书权、

吴国爱，说是上级指示要去家中录像，

询问是否炼法轮功，家庭详细住址，要

电话号码。后来又骚扰过法轮功学员杨

中敏、许洪君、王同敏等。 

东光县 

东光县警察继八月十七日骚扰法

轮功学员周国柱、李艳凤、李正、代占

堂、张艳茹、马海萍之后，还在继续骚

扰其他法轮功学员。参与者多数是各地

派出所警察，在当地居委会人员或村干

部带领下去骚扰的。 

被骚扰学员有：高金瑞、张月梅、

王桂荣，尤天如，陈宝英，王风香，张

文平，张俊英，邵红霞，邵玉荣，于秀

英，刘秀梅、王孝华、王凤香（警察警

号 061609、FJ0606、061615）等。 

法轮功学员王凤萍已故多年，前几

天家人也遭警察骚扰，警察要找王凤

萍！家人说：你们去坟地里找吧！最后

警察们尴尬、无趣地走了。 

任丘市 

七月二十五日，任丘市华北油田冀

中公安局任南分局国保大队七、八个男

女警察和便衣闯入法轮功学员赵玉萍

家中，当时赵玉萍不在家，警察非法抄

家，抢走大量私人物品；八月九日，任

丘市法轮功学员王巧变遭华北油田任

南分局孙勇涛、任丘国保大队、新华路

派出所等 10 多人绑架、抄家。 

肃宁县法轮功学员臧金朵遭窝北

乡派出所警察骚扰、拍照。 
南皮县法轮功学员崔卫新、闫义

英、赵俊茹家人、丁慧萍、常寿轩遭鲍

官屯镇派出所骚扰。◇ 


